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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，规范定价行

为，提高定价科学性、合理性和透明度，促进天然气行业健

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

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定和调

整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的行为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天然气管道（以下简称管道），是

指跨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输气管道，不包括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内短途输气管道、油气田内部的矿场集输管道、海

底管道和城镇燃气配气管网。

第四条 管道运输价格实行政府定价，由国务院价格主

管部门制定和调整。

第五条 管道运输价格管理遵循准许成本、合理收益、

公开透明、操作简便的原则。

第六条 经营管道运输业务的企业（以下简称管道运输

企业）原则上应将管道运输业务与其他业务分离。目前生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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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输、销售一体化经营的企业暂不能实现业务分离的，应当

实现管道运输业务财务核算独立。

第二章 价格制定和调整

第七条 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原则上以管道运输企业法

人单位为管理对象。油气田周边管网可视同为独立法人单

位，实行单独管理。

第八条 管道运输价格按照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原

则制定，即通过核定管道运输企业的准许成本，监管准许收

益，考虑税收等因素确定年度准许总收入，核定管道运输价

格。

对新成立企业投资建设的管道，制定管道运输试行价

格，运用建设项目财务评价的原理，使被监管企业在整个经

营期内取得合理回报。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的达产期后，调

整为按“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”原则核定管道运输价格。

第九条 管道运输企业的管道运输业务年度准许总收

入由准许成本、准许收益以及税费组成。其中：

（一）准许成本即定价成本，包括折旧及摊销费、运行

维护费，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通过成本监审核定。

（二）准许收益按有效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计算确定。

有效资产指管道运输企业投入、与输气业务相关的可计

提收益的资产，包括固定资产净值、无形资产净值和营运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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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，不含政府无偿投入、政府补助、社会无偿投入形成的固

定资产和无形资产，储气库、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资产，以及

从管道运输企业分离出去的辅业、多种经营等资产。

固定资产净值和无形资产净值通过成本监审确定，营运

资本按运行维护费的 20%确定。

准许收益率按管道负荷率（实际输气量除以设计输气能

力）不低于 75%取得税后全投资收益率 8%的原则确定。

（三）税费包括企业所得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

附加等。

第十条 管道运价率按管道运输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

除以年度总周转量计算确定。总周转量为管道运输企业拥有

的所有天然气管道周转量之和。

单条管道周转量=管道实际运输气量×平均运输距离

管道实际运输气量为出口气量或委托运输气量。管道负

荷率低于 75%的，按 75%负荷率对应的气量计算确定管道运

价率。

第十一条 管道运输企业根据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

定的本公司管道运价率，以及天然气入口与出口（以城市为

单位）的运输距离，测算确定本公司不同管道的具体运输价

格，并形成本公司管道运输具体价格表。

管道运输企业从同一入口通过两条及以上管道向同一

出口供气的，根据运输气量加权平均确定统一的价格。

呈环状结构、难以确定入口与出口距离的输气管道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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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企业年度准许总收入后，可根据实际

情况具体确定管道运输价格形式，实行同网同价，也可按距

离或区域确定价格。

第十二条 对新成立企业制定管道运输试行价格，原则

上按照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成本参数，以及税后全投资收益率

8%、经营期 30 年确定。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成本等相关参数

与成本监审有关规定不符的，按成本监审有关规定进行调

整。

第十三条 管道运输价格原则上每 3 年校核调整一次。

如管道投资、运输气量、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，可以提前校

核。

对新成立企业制定管道运输试行价格，设计达产期后，

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应主动进行价格校核，并及时调整管道

运输价格。

第十四条 管道运输价格校核调整过程中，按上述办法

测算的管道运输价格调整幅度过大时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

可根据管道运输企业实际运行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等，适当

降低调整幅度，避免价格大幅波动。对应调未调产生的收入

差额，分摊到未来年度进行补偿或扣减。

第三章 定调价程序

第十五条 管道运输价格的制定和调整，由国务院价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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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主动实施，也可由管道运输企业向国务院价格主管

部门提出建议。新成立管道运输企业投产运行前，应主动向

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提出定价建议。

第十六条 管道运输企业可直接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

门报送定调价建议，或通过控股母公司、注册地所在省级价

格主管部门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报送定调价建议。

第十七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在每年 6 月 1 日前，按照国

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管道运输成本价格信息编制和报

送规范的要求，向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报送投资、收入、成

本等相关信息和材料。

第十八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保证所报送信息和材料真

实、准确。故意瞒报、虚报相关信息的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

门可以根据情况降低准许收益率。因故意瞒报、虚报相关信

息并已获得不当收益的，在后续调整价格时进行追溯。

第十九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管道运输

价格前，应当开展成本监审。成本监审核定的定价成本，作

为制定和调整管道运输价格的基本依据。对新成立企业制定

管道运输试行价格，相关成本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执

行。

第四章 信息公开

第二十条 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管道运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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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格，应通过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价格

水平和相关依据。

第二十一条 管道运输企业应在每年 6 月 1 日前，通过

企业门户网站或指定平台公开收入、成本等相关信息；管道

运输企业测算确定本公司管道运输具体价格表后，应连同国

务院价格主管部门制定的管道运价率，以及所有入口与出口

的名称、距离等相关信息，通过企业门户网站或指定平台向

社会公开，同时抄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二条 对外合作的管道项目，已经签订管道运输

价格条款的，暂按已签订的商务合同执行；合同期满或协商

一致后，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及时校核

调整管道运输价格。

第二十三条 县级以上价格主管部门依法对管道运输企

业的价格活动进行监督检查，并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价格违

法行为进行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可以参照本办法对本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内短途管道运输价格进行管理，或参

照本办法，结合本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实际情况，制定本

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短途管道运输价格管理办法。

省级价格主管部门制定和调整辖区内短途管道运输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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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应同时抄报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。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解

释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

期 5 年。


